附件1：

上海市公共卫生重点学科申报名额

	序号
	办医主体
	申报名额
	备注

	1
	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
	9项
	医疗机构申报数不超过2/3

	2
	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
	9项
	医疗机构申报数不超过2/3

	3
	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
	6项
	

	4
	海军军医大学
	6项
	医疗机构申报数不超过2/3

	5
	上海中医药大学
	6项
	医疗机构申报数不超过2/3

	6
	同济大学医学院
	3项
	医疗机构申报数不超过2/3

	7
	上海健康医学院
	2项
	

	8
	区卫生健康委
	2项/区
	公共卫生机构不少于1家；浦东新区名额增加2项，公共卫生机构不少于2家。

	9
	委属单位
	5项/单位
	

	10
	市级研究机构
	3项/单位
	


